
责令改正通知书
案件编号：440700202501087                       粤江交责改〔2025〕01393 号

濮阳市兴华运输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：

经调查，你（单位）存在下列违法事实：

1.（作废）440700202501087濮阳市兴华运输有限公司涉嫌使用载运可分载物品的车

辆（豫 J27087重型半挂牵引车 ）违法超限运输案刘霞

韦凌峰濮阳市兴华运输有限公司康姣姣濮阳市 106国道与胜利路交叉口向西 500米路

北 15939386652我局依法查实，执法人员通过“广东省治超联网管理信息系统”核实

濮阳市兴华运输有限公司使用载运可分载物品的车辆（豫 J27087重型半挂牵引

车 ），于 2025年 03月 01日 11时 33分，经新会区银鹭大桥的治超非现场监测点

(地址:新会区银鹭大桥（S385翠三线 K57+900m))过磅检测，该车车货总重 53.595

吨，轴数是 6轴，限重 49吨，超限 4.595吨，超限率 9.38%。我局通过“国家企业

信用信息公示系统”查询该公司地址，并于 2025年 03月 03日通过邮政系统发出

《协助调查通知书》，告知该公司此次违法行为，督促该公司接此通知 15日内到我

局协助调查取证，通过中国邮政速递物流系统显示，该《协助调查通知书》于 2025

年 03月 09日邮寄送达，本人签收。截止 2025年 03月 24日，该公司未到我局协助

调查取证，该车未依法办理《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》，濮阳市兴华运输有限公司构成

公路违法超限行驶。违反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》第五十条第一款、《公路安全

保护条例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、《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》第二十七条第一

款的规定，本案有超限车辆检测数据单，违法情况陈述材料、涉案车辆行驶证复印件

等证据为证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》第七十六条第（五）项、《公路安全保护

条例》第六十四条、《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

（一）项、第（二）项的规定，现责令你（单位）对上述第 1 项问题立即改

正；对第  项问题于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前整改完毕。

改正内容和要求如下： 

责令你(单位)立即停止违规超限运输行为。 

被责令改正人签名及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执法人员签名及执法证号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刘霞 19130017080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韦凌峰 19130017081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交通运输执法部门（印章）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 09月 22日

（本文书一式两份：一份存根，一份交当事人或其代理人。）  


		2025-09-22T09:46:51+0800
	signature info(version:5.56.18)




